第十二条第（一）款 “监管沙箱”项目支持申报指南
支持与金融机构合作、成功参与金融科技创新监管项目的金融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在金科新区发展，根据项目主体技术领先性、行业引领性等，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
支持条件：
1.申报项目应在政策兑现年度内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及其在京分支机构完成备案；
2.多家企业和机构联合申请同一项目的，按照平均分配原则计算支持资金金额；
3.落地企业须为该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后新设立的企业并正常经营，且注册时间不超过3年。
支持方式及金额：
1.金融科技企业牵头或联合开发并完成备案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项目，根据项目先进性、引领性分档次给予5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奖励；
[bookmark: _GoBack]2.支持金融科技创新监管项目成果转化为企业落地发展，给予落地独立法人主体不超过100万元研发奖励。
申报材料：
1.年度政策兑现申请书；
2.申报内容汇总表；
3.创新项目详细内容以及获得各类资质的相关证明材料；
4.企业财务报表等相关证明材料；
5.在西城区规范经营的相关证明材料；
6.企业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基本账户信息；
7.其他与申报有关的材料。

